
 
 

 

提案討論 

建立本部暨所屬機關經費補助業務關係人主動

揭露身分關係機制 
 

 

 

 

 

 

 

 

 

 
 

提案單位：政風處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 政風處 

案由 

建立本部暨所屬機關經費補助業務關係人主動揭露身分關

係機制。 

說明 

一、監察院於 113 年 7 月 8 日邀集行政院所屬各部會召開

「如何避免公職人員關係人向行政院所屬機關申請補

助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研商會議」，會中就如

何督促所屬機關(構)「辦理補助公告」、「建立提醒關

係人主動揭露身分關係機制」及「建立關係人名冊，

並定期更新」等 3 項議題，討論如何具體落實，以防

範類此情事發生。 

二、另查監察院於113年9月出具之調查建議，亦請本部針

對地方政府層轉相關團體申辦補助計畫時，亦應監督

把關相關團體與地方政府公職人員之關係，避免誤觸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規定。 

三、鑒於本部暨所屬機關(構)轄管衛政、社政及醫療等業

務，辦理補助案件眾多，112年補助經費支應為新台幣

4千多億元(如附表)，為具體落實前揭研商會議結論要

求，爰研擬本部精進措施，俾使關係人均能避免違反

利衝法情事，並使本部補助案件遵守公開透明，可供

各界檢視杜絕質疑。 

辦法 

一、由政風處研訂「補助案件利益衝突檢核表」，請補助單

位納入補助公告或申請文件中，提供補助申請者自行

檢視是否為利衝法規範對象，俾收提醒之效。 

二、本部各業管單位之補助公告目前均散置於本部官網之

各該單位業務頁籤項下，為便利外界查閱，由資訊處

於官網首頁建置「經費補助專區」，俾使補助之相關

資訊得以統一、完整呈現與便利利用，並請各單位於

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應將補助之「項目」、「申請



 
 

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

補助金額上限」及「全案預算金額概估」等 6 項資訊

充分公開於前揭專區。 

三、如受補助單位有填報身分關係揭露表時，請於補助行

為成立 30 日內，填寫事後公開表，提供予機關政風單

位公開於機關官網。 

決議 

 

 

  



 
 

衛生福利部補助案件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自主檢核表 

        114.1.8 版 

一、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第 14 條規定，申請人如為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除非符合下列例外情形，否則不得與公職人員服

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申請補助： 

(一)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二)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三)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

助。 

(四)一定金額以下之補助。 

二、上述例外情形得向本部申請之補助案件，若為依第(二)、(三)款規定辦

理者，申請人應於補助核定前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違反者，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三、為協助補助申請人於申請本部補助案件時自我檢視是否符合利衝法相

關規範，請申請人確實依據下列情形填寫本檢核表： 

項次 自主檢核項目 檢核結果 法律規範 

1 

貴單位(法人、團體)是否有利衝法規範之公

職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 

是□/否□ 

如補助案係採一、(二)

款方式辦理，勾選結果

其一為「是」，即需填

寫「身分揭露表」。 

如補助案係以「非公開

方式」辦理，勾選結果

其一為「是」，即屬利

衝法第 14 條禁止補助之

行為態樣，不得進行補

助行為（是否有一、（三）

情形，得例外為補助行為需

個案認定，並應填寫「身分

揭露表」）。 

2 

貴單位(法人、團體)是否有利衝法規範之公

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擔任負責

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

類似職務? 

是□/否□ 

3 

貴單位(法人、團體)是否有利衝法規範之公

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董

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

務? 

是□/否□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與本部業務往來時，適用利衝法第 2條之「公職人員」範圍： 

一、總統、副總統。 

二、行政院正(副)院長、行政院正(副)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 

三、立法委員。 

四、本部部長、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書。 

五、本部秘書處、會計處與政風處之處長、副處長及科長。 

 

利衝法第 3條之「關係人」範圍： 

一、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上述第一項與第二項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

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如下： 

血親: 

一親等：父母、子女。 

二親等：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外)孫子女。 

姻親: 

一親等：子媳、女婿、繼父、繼母、公婆、岳父母、繼子、繼女、配偶之子媳、女

婿。 

二親等：兄嫂、弟媳、姐夫、妹夫、(外)孫子媳、(外)孫女婿、配偶之兄弟姐妹、配

偶之(外)祖父母、配偶之(外)孫子女、配偶之兄嫂、弟媳、姐夫、妹夫、配

偶之(外)孫子媳、(外)孫女婿。 

 

一定金額定義： 

指每筆新臺幣 1 萬元。同年度（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同一補助對象合計

不逾 10萬元。 
 

 
※除上述表列中之「公職人員」遇案須迴避外，其餘公務員雖非利衝法之規範對象，惟於執行職務

時，涉及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仍應注意公務員服務法、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迴避規定。 

 


